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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2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7/25 － 2025/7/28 2025/7/28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6月13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6,526,887,811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435,915,318.42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7/25 － 2025/7/28 2025/7/2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

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0.22元。 待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

股期限（指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公司股票

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

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

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以内（含

一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纳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以上

至一年（含一年）的，暂减按照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22元。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以下简称

“通知” ）要求,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0.198元。 如相

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规定在

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A

股股票的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

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

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98元。 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

签订的税收协议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

收协议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议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

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现金红

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2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问题，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与法务部

联系电话：0471-6222388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9日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苏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参与基金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

署的基金销售代理服务协议，自2025年7月22日起，本公司增加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的代销机构，同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渤海汇金汇鑫益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16026

2 渤海汇金汇享益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18676

C类：018677

3 渤海汇金兴宸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14388

4 渤海汇金兴荣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10848

自2025年7月22日起，投资者可在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

定投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代销机构的规定。

二、费率优惠活动具体安排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25年7月22日起，投资者通过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购本公司旗下上述基金，申购费

率不设折扣限制，具体折扣费率以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示公告为准，但苏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不得低于成本销售上述基金。 基金原申购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

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代销的其他旗下基金，则自该基

金在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放申（认）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2、费率优惠期限

以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示公告为准。

三、重要提示

1、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在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

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业务等其他业

务的手续费。

2、 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

化，敬请投资者留意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有关公告。

3、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

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suzhoubank.com/

客服电话:� 0512-96067

2、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https://www.bhhjamc.com/

客服电话：400-651-1717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

产，但不保证投资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根据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享受基金收益，同时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 投资

者在投资本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等信息披露文件，全面认识

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

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9日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上海爱建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参与基金

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服务协议，自2025年7月18日起，本公司增加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代销机构，同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渤海汇金汇鑫益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16026

2 渤海汇金汇享益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18676

C类：018677

3 渤海汇金兴宸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14388

自2025年7月18日起，投资者可在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

赎回、定投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代销机构的

规定。

二、费率优惠活动具体安排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25年7月18日起，投资者通过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申购本公司旗下上述基金，申

购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具体折扣费率以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所示公告为准，但上海爱建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不得低于成本销售上述基金。 基金原申购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 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代销的其他旗下基金，则

自该基金在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开放申（认）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

动。

2、费率优惠期限

以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所示公告为准。

三、重要提示

1、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在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处于正常申购期的

基金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业务等其

他业务的手续费。

2、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

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的有关公告。

3、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

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爱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www.ajwm.com.cn

客服电话:� 021-64382660

2、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https://www.bhhjamc.com/

客服电话：400-651-1717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

产，但不保证投资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根据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享受基金收益，同时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 投资

者在投资本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等信息披露文件，全面认识

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

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9日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财咨道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参与

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财咨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服务协议，自2025年7月18日起，本公司增加财咨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本

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代销机构，同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财咨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渤海汇金2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21112

C类：021113

2 渤海汇金汇鑫益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16026

3 渤海汇金汇享益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18676

C类：018677

4 渤海汇金汇增利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5427

5 渤海汇金汇添益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5428

6 渤海汇金兴荣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10848

7 渤海汇金兴宸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14388

8 渤海汇金1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022362

C类：022363

自2025年7月18日起，投资者可在财咨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

回、定投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代销机构的规

定。

二、费率优惠活动具体安排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25年7月18日起，投资者通过财咨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申购本公司旗下上述基金，申购

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具体折扣费率以财咨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所示公告为准，但财咨道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不得低于成本销售上述基金。 基金原申购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

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财咨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代销的其他旗下基金，则自

该基金在财咨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放申（认）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2、费率优惠期限

以财咨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所示公告为准。

三、重要提示

1、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在财咨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

金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业务等其他

业务的手续费。

2、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财咨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

化，敬请投资者留意财咨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有关公告。

3、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财咨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

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财咨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址：www.jinjiwo.com

客服电话:� 400-003-5811

2、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https://www.bhhjamc.com/

客服电话：400-651-1717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

产，但不保证投资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根据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享受基金收益，同时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 投资

者在投资本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等信息披露文件，全面认识

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

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003010� � � � � � � � � �证券简称：若羽臣 公告编号：2025-060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若羽臣” ）于2025年6月9日披露

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朗姿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朗姿股份” ）计划合计减持若羽臣股份数量不超过4,768,071股，不超过

若羽臣总股本的3%。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1,589,357股，不超过若羽臣总

股本的1%，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若羽臣总股本的1%；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3,178,714股，不超过若羽臣总股本的2%，且任意连续90个自然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若羽臣总股本的2%。（总股本以公司当时总股本164,030,506

股剔除公司截至当时已披露回购结果的2024年第三期股份回购和2024年第四期股份回购

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5,094,800股后的股份数量158,935,706�股为计算依据。 ）

公司于2025年6月9日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64,030,

506股变更为227,487,948股， 朗姿股份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11,602,720股增加为16,

243,808股。 截至2025年7月2日，公司回购股份注销事宜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注销的回购股份数量为8,817,672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由227,487,948股变更为218,670,276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注销完成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一、权益变动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朗姿股份出具的 《关于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

实施进展的告知函》，获悉朗姿股份于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7月17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886,298股，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93,000股，

合计减持979,29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45%，本次权益变动后，朗姿股份持有公司股份

15,264,51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6.98%。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白马路63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 7月17日

权益变动过程

朗姿股份于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7月17日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若羽臣股份

979,298股，本次权益变动后，朗姿股份持有若羽臣股份15,264,510股，占若羽臣总股本比例6.98%，

本次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股票简称 若羽臣 股票代码 003010

变动方向

上升□

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979,298 0.45

合 计 979,298 0.45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朗姿股份合计持有股份 16,243,808 7.43 15,264,510 6.9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6,243,808 7.43 15,264,510 6.9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是√ 否□

股东朗姿股份前期已披露减持计划，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9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

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朗姿股份本次权益变动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承诺、减持计划均一

致，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未曾违反其所作出的承诺。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不适用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

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注：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特此公告。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603985� � � � � � � �证券简称：恒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5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孙公司股权并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11月21日，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孙公司股权并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董事会同

意将全资子公司北京岚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岚润” ）持有的广东岚润新

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岚润” ）100%股权以2,500万元转让给公司持有，同意将

北京岚润持有财产份额的嘉兴国核智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核

智明” ，北京岚润认缴45,000万元，已实缴100万元）清算注销，待上述手续办理完成后，注

销全资子公司北京岚润，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上述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11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江阴市恒润重工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孙公司股权并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1）。

2025年2月，广东岚润完成了股东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广东岚

润工商变更完成后，公司持有广东岚润100%股权，广东岚润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江

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孙公司股权并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5-005）。

2025年4月，国核智明完成了注销登记手续，北京岚润不再持有国核智明财产份额。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孙公司股权并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6）。

近日，公司收到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注销核准通知书》《登记通知

书》，北京岚润已完成注销登记手续。 北京岚润注销后，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但

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产生实质性影响。本次注销子公司事项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财

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001400� � � � � � � � �证券简称：江顺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0

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18日和

2025年7月8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的议案》，因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4,500万元变更为人民币6,000万元，公司类型由“其他股份有限

公司（非上市）”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同时，公司将“《江苏江顺精密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的名称变更为“《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并对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上述变更

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二、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及《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

无锡市数据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1732266787B

公司名称：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理罡

注册资本：6,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1年10月19日

住所：江阴市周庄镇玉门西路19号

经营范围：精密机械的研究、开发；挤压模具、挤压机配件、铝箔、散热器、汽缸

管、执行器的制造、加工、销售；铝箔的深加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备查文件

《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002102� � � � � � � � � �证券简称：能特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8

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烈权先生；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7月18日（星期五）下午14:3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园林北路106号城发新时代8号楼9

层会议室；

5、 网络投票时间：（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7月18日9:15-9:25，9:30-11:30，13:00-15:00；（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18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6、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下同）共

491人，代表股份873,349,2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475,626,790股）的

比例为35.2779%，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6人，代表股份747,267,5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30.1850%；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85人，代表股份126,081,6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0929%；

（3）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488人，代表股份131,

244,0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3014%。 此外，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表决结果

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870,451,631股， 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82%；

反对310,900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6%；弃权2,586,

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7,910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9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8,346,455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7.7922%；反对310,90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69%；

弃权2,586,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7,91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1.9709%。

2、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塑米科技（泉州）有限公司为购房客户银行按揭贷

款提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857,684,728股， 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064%；

反对8,199,403股， 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88%； 弃权7,

465,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40,110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854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15,579,552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88.0646%； 反对8,199,403股， 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2474%；弃权7,465,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40,110股），占参加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88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能特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暨公司为其

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868,420,531股， 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57%；

反对2,058,400股， 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7%； 弃权2,

870,3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94,410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28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6,315,355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6.2446%； 反对2,058,400股， 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684%；弃权2,870,3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94,410股），占参加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870%。

4、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并注销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

4.01审议通过了《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表决情况为：

同意868,589,231股， 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50%；

反对268,300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弃权4,491,

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47,710股），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514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6,484,055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6.3732%；反对268,30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44%；

弃权4,491,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47,71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4224%。

4.02审议通过了《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表决情况为：

同意868,317,731股， 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39%；

反对538,300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6%；弃权4,493,

2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42,910股），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51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6,212,555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6.1663%；反对538,30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102%；

弃权4,493,2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42,91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4236%。

4.03审议通过了《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资金总额、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表决情况为：

同意868,251,131股， 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63%；

反对268,300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弃权4,829,

8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85,810股），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55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6,145,955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6.1155%；反对268,30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44%；

弃权4,829,8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85,81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6800%。

4.04审议通过了《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表决情况为：

同意870,127,831股， 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11%；

反对298,900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2%；弃权2,922,

5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57,710股），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334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8,022,655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7.5455%；反对298,90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77%；

弃权2,922,5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57,71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2268%。

4.05审议通过了《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表决情况为：

同意867,986,231股， 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59%；

反对522,200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8%；弃权4,840,

8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85,810股），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554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5,881,055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5.9137%；反对522,20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979%；

弃权4,840,8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85,81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6884%。

4.06审议通过了《回购股份后的相关安排》，表决情况为：

同意870,005,431股， 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71%；

反对269,800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9%；弃权3,074,

0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14,210股），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352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7,900,255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7.4522%；反对269,80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56%；

弃权3,074,0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14,21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3422%。

4.07审议通过了《办理本次回购并注销事宜的具体授权》，表决情况为：

同意868,560,531股， 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17%；

反对344,800股，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5%；弃权4,443,

9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88,910股），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50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6,455,355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6.3513%；反对344,80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27%；

弃权4,443,9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88,91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386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熊壮律师、梅梦元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0年

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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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的情况暨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2月11日召开了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5年2月27日召开

了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并注销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

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90元/股（含），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

册资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5日披露的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5-019）。

自2025年3月5日至2025年6月27日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股份156,953,700股， 占公司总股本 （2,632,580,490股）的

5.96%， 最高成交价为3.47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2.40元/股， 成交资金总金额为49,

994.07万元（不含交易费用等）。公司本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披露

公司于2025年6月28日的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

2025-065）。

二、通知债权人知晓的相关消息

上述回购股份156,953,700股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2,632,580,490股

减少至2,475,626,790股， 注册资本将由2,632,580,490元减少至2,475,626,790

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

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内， 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公司申报上述要求的，本次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

施，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

定继续履行。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应根据《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文件并加盖公章；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加盖公章并经法

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递交、邮件、邮寄等方式进行申报，采取邮件、邮寄等方式进

行债权申报的债权人需致电公司进行确认。

1、联系地址：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园林北路106号城发新时代8号楼9楼证券部

2、申报时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工作日上午8：00-11：30；下午13：

00-17:00）

3、邮政编码：434000

4、联系人：黄浩庄凌

5、联系电话：0716-8029666

6、电子邮箱：zqb@guanfu.com

（三）其他说明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电子邮件日期为准，电子邮件标题

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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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申

东日先生的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

1、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申东

日

是 9,230,000 4.36% 2.09% 2024-8-19 2025-7-16

上海海通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合计 9,230,000 4.36% 2.09%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质押

数量（股）

合计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合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标

记合计数量

（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合计数量

（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申东日 211,559,098 47.82% 33,470,000 15.82% 7.56% 13,660,000 40.81%

145,009,

324

81.43%

申今花 29,889,100 6.76% 0 0.00% 0.00% 0 0.00% 22,416,825 75.00%

上海烜鼎私募基

金管理有限公

司－烜鼎长红七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4,424,500 1.00% 0 0.00% 0.00% 0 0.00% 0 0.00%

上海烜鼎私募基

金管理有限公

司－烜鼎长红六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4,424,400 1.00%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250,297,098 56.57% 33,470,000 13.37% 7.56% 13,660,000 40.81%

167,426,

149

77.22%

注：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股份冻结、标记情况。 上表中申东日

先生、申今花女士“已质押股份情况” 和“未质押股份情况” 中涉及的限售股份性质

为高管锁定股。

3、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申东日先生对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申东日先生、申今花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

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且本次解除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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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

实施完成的公告

股东卢正原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05月13日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和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卢正

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380%），计划在2025年06月04

日一2025年09月03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13,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0.0094%）。

公司近日收到卢正原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现将

减持计划相关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来源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占总股本比例（%）

卢正原 股权激励 集中竞价交易 2025.07.17 15.01 13,000 0.0094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卢正原

合计持有股份 52,500 0.0380 39,500 0.028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3,125 0.0095 125 0.0001

有限售条件股份 39,375 0.0285 39,375 0.0285

注：以上表中计算股份占总股本（137,978,000股）的比例时，尾数进行四舍五入

计算。

二、其他相关说明

（一） 本次减持股份行为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规行为。 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卢正原先生已经实施完毕。

（三）卢正原先生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一）卢正原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7月18日


